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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鉴定协议书

编号：海林研鉴〔202  〕号
	委托方

信息
	委托方：

	
	地  址：

	
	联系人：
	联系电话：

	司法鉴定

机构信息
	名  称：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（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）

	
	地  址：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新大洲大道409号滨江中心A座

	
	联系人：
	联系电话：0898-66802906

	委    托

鉴定事项
	

	是否属于重新鉴定
	(是 

(否
	鉴定用途
	

	与鉴定有关的基本案情
	

	鉴定材料
	

	费用及

收取方式
	收费总金额：￥：         ，大写：              。

收取方式：鉴定机构向委托方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后，委托方于7日内一次性转账支付。

	
	账户名称：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（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）

开户银行：光大银行海口国兴支行      

帐    号：39350188000267902

	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方式
	□自取     

□邮寄  地址：

□其他方式（说明）

	约定事项：

1.（1）关于鉴定材料：

□所有鉴定材料无需退还。

□鉴定材料须完整、无损坏地退还委托方。

□因鉴定需要，鉴定材料可能会损坏、耗尽，导致无法完整退还。

对保管和使用鉴定材料的特殊要求：                  

	（2）关于剩余鉴定材料：

□委托方于收到司法鉴定意见书后  日内自行取回。委托方未按时取回的，鉴定机构有权自行处理。

□其他方式：

2.鉴定时限：

(     年   月   日之前完成鉴定，提交司法鉴定意见书。
(从协议书生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，提交司法鉴定意见书。

注：鉴定过程中补充或者重新提取鉴定材料所需的时间，不计入鉴定时限。

3.需要回避的鉴定人   ，回避事由：       。

4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鉴定机构有权终止协议的履行：（1）发现有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第十五条第二项至第七项规定情形的，即：发现鉴定材料不真实、不完整、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；鉴定用途不合法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；鉴定要求不符合司法鉴定执业规则或者相关鉴定技术规范的；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的；委托人就同一鉴定事项同时委托其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；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情形；（2）鉴定材料发生耗损，委托方不能补充提供的；（3）委托方拒不履行司法鉴定委托书（协议书）规定的义务、被鉴定人拒不配合或者鉴定活动受到严重干扰，致使鉴定无法继续进行的；（4）委托方主动撤销鉴定委托，或者委托方、诉讼当事人拒绝支付鉴定费用的；（5）因不可抗力致使鉴定无法继续进行的；（6）其他需要终止鉴定的情形。

5.经双方协商一致，鉴定过程中可变更协议书内容。

6.委托方对鉴定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鉴定意见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鉴定机构提出。

7.本协议书一式  份，双方各执  份。

	鉴定

风险

提示
	1. 鉴定意见属于专家的专业意见，是否被采信取决于办案机关的审查和判断，鉴定人和鉴定机构无权干涉；

2. 由于受鉴定材料或者其他因素限制，并非所有的鉴定都能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；

3．鉴定活动遵循依法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只对鉴定材料和案件事实负责，不会考虑是否有利于任何一方当事人。

	其他需说明事项
	

	委托方（盖章）

法人/委托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年  月  日
	司法鉴定机构（盖章）

法人/委托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
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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